
天宁经济开发区 (青龙街道) 道路交通

安全综合治理工程

招标人(以下称甲方) :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办事处   合同编号： 宇洋采竞磋-2024089

供应商 (以下称乙方) : 扬州市鑫通交通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： 天宁智造园 1 号楼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，双方达

成如下协议 。

第1条 工程概

合同时间：2024年 12月 25日

况

1.1 工程名称： 天宁经济开发区 (青龙街道)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程

1.2 工程地点： 天宁经济开发区

1.3 承包范围：

第 2条 甲方工

采购文件、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

1.4 承包方式：

 且竣工

1.5 工期：30日历天，本工程自 2024年12月25且开工，于 2025年1月24

。

1.6 工程质量： 按国家相关验收标准，一次性验收合格。

1.7 合同价款(人民币大写):848000元 (捌拾肆万捌仟元整) ,开具9%增

值税发票。

作

2.1 开工前 1 _天，向乙方提供经确认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 1 _份，并

向乙方进行现场交底。 向乙方提供施工所需的水、 电、 气及电讯等设备，并说明

使用注意事项。 办理施工所涉及的各种申请、 批件等手续 。

2.2 指派张颖涛_为甲方驻工地代表，负责合同履行。 对工程质量、 进度

进行监督检查，办理验收、 变更、 登记手续和其他事宜 。

2.3 如确实需要拆改原建筑物结构或设备管线，负责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审

批手续 。

2.4 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现场保卫、 消防、 垃圾处理等工作，并承担相应费

用 。



第3条 乙方工作

3. 1 参加甲方组织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的现场交底，拟定施工方案和进

度计划， 交甲方审定 。

3.2 指派 赵成 为乙方驻工地代表，负责合同履行。 按要求组织施工，

保质、 保量、 按期完成施工任务，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。

3.3 严格执行施工规范、 安全操作规程、 防火安全规定。 严格按照图纸或

作法说明进行施工，做好各项质量检查记录。 参加竣工验收，编制工程结算。

3.4 服从甲方合理合法管理，按甲方要求，配合甲方做好施工进度、 施工

质量监管及材料进场验收 (不限于以上内容) 等一切与施工有关的监管工作。

3.5 遵守国家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管理的规定，妥善保护好

施工现场周围建筑物、 设备管线、 古树名木不受损坏。 做好施工现场保卫和垃圾

消纳等工作， 处理好由于施工带来的扰民问题及与周围单位 (居民) 的关系。

3.6施工中未经甲方同意或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随便拆改原建筑物结构及各

种设备管线。

3.7工程竣工未移交甲方之前， 负责对现场的一切设施和工程成品进行保护。

第 4条 关于工期的约定

4. 1  甲方要求比合同约定的工期提前竣工时，应征得乙方同意，并支付乙

方因赶工采取的措施费用。

4.2 因甲方未按约定完成工作，影响工期， 工期顺延 。

4. 3 因乙方责任，不能按期开工或中途无故停工，影响工期，工期不得顺

延。

4.4 因设计变更或非乙方原因造成的停电、 停水、 停气及不可抗力因素，

导致停工8小时以上 (一周内累计计算) ,工期相应 顺延 。

第5条 关于工程质量及验收的约定

5.1 本工程以施工图纸、 作法说明、 设计变更和相关质量验收标准等国家

制订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。

5.2 业主要求中标单位的竣工工程质量必须达到一次性验收合格。

5.3 甲、 乙双方应及时办理隐蔽工程和中间工程的检查与验收手续。 甲方

不按时参加隐蔽工程和中间工程验收，乙方可自行验收，甲方应予承认。 若甲方
















